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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現
況
與
特
色

a
a

負
r
a
B
E
-
-••• 

a
a
菌
，
安
哥
'
，

宜
一
旦
、

前
…去
口

韓
國
志
願
服
務
源
自
於
三
韓
時
代
(
馬
韓
、

辰
韓
、
并
韓
)
之
契
(
搖
會
|
古
時
候
相
互
合
作

之
一
種
方
式
)
、
C
T
M制
(
農
村
共
同
作
業
之
一
種
組

織
)
、
鄉
約
等
，
當
時
係
以
幫
助
鄰
里
為
主
之
優
良

風
俗
。

新
羅
時
代
亦
有
此
類
似
制
度
，
經
由
此
一

制
度
，
居
民
於
生
活
中
形
成
村
里
共
同
體
，
該
制

度
亦
即
今
日
之
志
願
服
務
。
基
督
教
傳
入
韓
國

後
，
西
方
所
謂
志
願
服
務
，
正
式
介
紹
予
國
民
，

一
九
O
三
年
〈
Z
n

〉
成
立
以
後
，
士
心
願
服
務
正
式

展
開
，
一
九
六
0
年
代
紅
十
字
運
動
活
躍
成
長
，

一
九
七
0
年
代
紛
紛
成
立
各
種
社
會
志
工
團
體
，

並
重
視
志
工
教
育
，
開
發
各
種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，

因
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蓮
勃
發
展
。
韓
國
於
一
九
八

六
年
、
一
九
八
八
年
舉
辦
亞
運
、
奧
運
活
動
及
二

0
0
0
年
舉
辦
第

一
屆
亞
太
青
年
技
能
營

(吋
穹

J
U

訕
訕
另
••• , .. 
E

a
-
-
，
學
y
e
t
L

a
-
-
'••• 

a ••• 

-
V
E
g
-
-
K

起
••• 

, •• 
E

a
-
-
z
哥
哥

言
〉

E
n
J
S
C

吋
出
切
自
戶
戶
鬥
〉

Z
H
V
)時，
大
量

募
集
志
工
參
與
服
務
活
動
，
圓
滿
達
成
任
務
。

一
、
貴
戶
年
之
願
照
務
之
定
義

士
心
願
服
務
可
謂
具
有
自
發
性
、
自
主
性
、
公

益
性
、
利
他
性
、
無
報
酬
性
、
無
給
制
、
持
續

性
。

而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並
非
完
全
自
發
性
的
活

動
，
它
是
藉
由
學
校
教
育
、
指
導
、
及
輔
導
而
未

經
評
價
的
一
種
活
動
。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是
一
項
青
少
年
修
練
且
親

身
體
驗
之
活
動
，
其
具
有
多
項
意
義

.. 

付
不
僅
可
培
養
青
少
年
忠
誠
、
勇
氣
、
禮

節
、
合
作
、
積
極
、
持
持
等
德
性
，
養
成
國
民
寬

厚
胸
襟
，
亦
可
實
現
自
我
使
命
感
。

ω
司
發
揮
青
少
年
自
信
能
力
、
經
由
學
習
獲

得
知
識
與
技
術
'
兼
具
青
少
年
自
我
成
長
，
培
養

鍛
鍊
生
活
之
一
種
活
動
。

尚
可
經
由
體
驗
活
動
，
獲
得
個
人
滿
足
感
，

並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形
成
共
同
體
之
意
識
，
及
深
具

社
會
責
任
。

倒
青
少
年
積
極
參
與
活
動
，
可
喚
起
國
民
意

識
，
提
醒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之
重
要
性
。

-
一
、
背
心f
年
之
願
照
務
的
必
奏
牲

韓
國
自
六
0
年
代
以
後
，
由
於
工
業
化
與
都

市
化
結
果
，
國
家
經
濟
快
速
發
展
，
國
民
生
活
水

準
提
昇
，
政
府
以
發
展
經
濟
為
主
的
政
策
導
向
，

致
使
傳
統
社
會
固
有
之
民
風
良
俗
及
社
會
風
氣
產

生
變
化
。
隨
著
此
種
社
會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驕
傲
的

青
少
年
均
認
為
「
黃
金
萬
能
」
、
「
學
歷
第
一
主

義
行
「
排
他
利
己
主
義
」
等
思
想
，
而
變
得
無
國

民
價
值
觀
、
無
生
活
目
標
。
這
種
偏
重
升
學
主
義

的
知
識
教
育
，
而
拋
棄
忠
誠
為
主
的
人
性
教
育
，

紛
紛
遭
受
批
判
。
同
時
，
也
由
於
青
少
年
不
良
行

為
及
暴
力
行
為
的
增
多
，
導
致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上

升
，
而
受
到
質
疑
。
為
解
決
此
種
問
題
，
專
家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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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們
呼
籲
社
會
應
加
強
青
少
年
的
正
確
觀
念
、
改

善
社
會
風
氣
，
並
加
強
教
育
青
少
年
從
事
志
願
服

務
工
作
等
。

青
少
年
資
質
與
一
翻
聾
的
培
養
，
除
經
由
家

庭
、
學
校
教
育
與
日
常
生
活
體
驗
外
，
亦
應
參
與

多
樣
化
活
動
，
養
成
正
確
人
生
觀
。
尤
其
青
少
年

應
具
服
務
社
會
精
神
、
關
心
社
會
也
漸
漸
受
到
重

視
。
青
少
年
能
健
康
成
長
，
不
僅
是
家
庭
、
社
會
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政
府
亦
應
負
起
共
同
責
任
。
因

此
，
韓
國
文
化
體
育
部
三
九
九
八
年
三
月
改
為

文
化
觀
光
部
)
及
民
間
社
會
團
體
積
極
推
動
此
項

業
務
。貳

、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
沿
革

一
、
推
動
過
程
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源
自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
發
表
之
五
﹒
三
二
教
育
改
革
方
案
中
提
出
設
置
青
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之
構
想
。
當
時
專
家
學
者
呼

籲
學
生
關
心
各
種
社
會
機
關
團
體
之
志
願
服
務
，

不
應
只
停
留
於
紙
上
作
業
，
應
落
實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
，
擴
展
良
好
風
氣
。
因
此
，
負
責
青
少
年
業
務

的
文
化
體
育
部
，
為
培
養
青
少
年
健
全
人
生
觀
，

擴
充
青
少
年
專
用
鍛
鍊
設
施
，
開
發
各
種
青
少
年

研
修
計
章
，
培
訓
與
配
置
青
少
年
指
導
者
，
靈
活

運
用
青
少
年
團
體
，
增
進
青
少
年
福
祉
，
推
動
青

少
年
國
際
交
流
活
動
等
。
同
時
，
為
解
決
與
預
防

日
益
嚴
重
之
青
少
年
暴
力
問
題
，
亦
致
力
於
宣
導

活
動
及
加
強
保
護
與
指
導
青
少
年
各
種
施
政
方

案
。

文
化
觀
光
部
為
支
援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指
導

工
作
，
依
據
「
青
少
年
基
本
法
」
於
中
央
及
地
方

設
置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。
針
對
各
市
、
道
服

務
中
心
，
開
發
各
種
服
務
計
畫
，
宣
導
各
種
服
務

活
動
及
支
援
所
需
經
費
與
行
政
業
務
工
作
。
一
九

九
六
年
首
先
於
漢
城
、
大
邱
等
五
個
直
轄
市
，
設

置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:
一
九
九
七
年
擴
大
於

九
個
道
設
置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一
九
九
八

年
於
所
有
十
六
市
、
道
設
置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
心
。
目
前
韓
國
於
全
國
市
、
郡
、
區
等
地
方
行
政

區
域
均
設
置
服
務
中
心
。
其
中
以
漢
城
為
首
設
置

之
中
央
服
務
中
心
係
附
屬
於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
院
。

二
、
韓
國
青
也
f
年
定
願
熙
務
中
也
設
置

之
目
的
興
功
獄

首
先
於
漢
城
成
立
的
中
央
服
務
中
心
是
負
責

全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業
務
、
振
興
青
少
年
志
願

服
務
活
動
及
負
責
漢
城
地
區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業

務
與
推
動
地
方
服
務
中
心
之
業
務
。

付
設
立
之
目
的.. 

有
系
統
地
提
供
青
少
年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相
關
資
訊
:
振
興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之
開
發
與
宣
傳
;
實
施
青
少
年
志
工
與
志
願

服
務
指
導
者
之
研
修
;
經
由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
，
期
望
青
少
年
實
現
自
我
與
社
會
之
共
同
發

展
。

叫
韓
國
各
市
、
道
設
置
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
中
心
之
主
要
功
能
如
下

.. 

負
責
該
地
區
青
少
年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相
關
資
訊
之
蒐
集
與
提
供
;
社
區
青

少
年
志
工
及
指
導
者
之
教
育
與
研
修
;
負
責
該
社

區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之
開
發
與
推
廣
;
負
責

該
地
區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輔
導
:
執
行
青
少
年
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之
角
色
;
負
責
該
地
區
有
關
機

關
、
團
體
之
協
調
合
作
等
。

參
、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
中
心
之
簡
介

韓
國
政
府
於
一
九
九
一
年
研
訂
青
少
年
基
本

計
畫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制
訂
青
少
年
基
本
法
，
一
九

九
四
年
訂
定
第
一
期
青
少
年
五
年
養
成
計
畫
，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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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該
計
畫
中
強
調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重
要
性
。

因
此
，
政
府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三
月
籌
設
青
少
年
志

願
服
務
銀
行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成
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
務
中
心
。一

、
韓
國
且
一W
A
f年
開
放
院
是
顯
照
務
中
也

(
肉
。Bh
H
J門
。
口
岳
〈
。-
c
E
O
O
H
n
o
皂
白
)
之

五車

1i' 

付
成
立
沿
革.. 

一
九
九
五
年
五
月
韓
國
文
化

體
育
部
為
培
養
青
少
年
正
確
的
運
動
觀
念
，
特
於

教
育
改
革
委
員
會
的
教
育
改
革
方
案
中
，
提
出
設

置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之
構
想
。

一
九
九
六
年
二
月
十
六
日
文
化
體
育
部
制
訂

設
置
、
營
運
規
程
並
接
受
補
助
計
畫
。

一
九
九
六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
發
院
附
設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正
式
營

道
。

叫
組
織
體
系.. 
該
院
設
一
位
院
長
，
院
長
下

設
一
位
中
心
所
長
，
負
責
營
運
委
員
會
及
全
國
青
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協
議
會
。
中
心
之
下
設
二
部

(
活
動
開
發
部
及
活
動
支
援
部
)
，
其
組
織
圖
如

下
的
H
E貝.. 

l

負
責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支
援
角
色
。

全國青少年志願服務

中心協議會

營運委員會(15 人)

2
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重
要
政
策
之
企
劃

與
執
行
。倒

業
務
功
能.. 

l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執
行
之
角
色
。

Z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基
本
資
料
之
研
究
與
開

發

3
.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之
開
發
與
推
廣
。

4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管
理
與
教
材
之
開

發
。

5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宣
傳
。

6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之
保
管
。

7

與
市
、
道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之
合

作

8

與
振
興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業
務
有
關
機
關

之
結
盟
與
合
作
。

的
問
業
務
現
況
.. 

l

業
務
目
標

.. 

振
興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組

成
、
確
立
維
持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支
援
體
系
、

經
由
志
願
服
務
的
體
驗
，
加
強
青
少
年
人
格
之
養

成

2

業
務
促
進
方
向

.. 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主
要

政
策
方
向
之
摸
索
、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管
理
、

研
究
及
加
強
活
動
之
開
發
、
支
援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
務
業
務
、
加
強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宣
傳
與
開
展

合
作
業
務
。

一
一
、
各
方
、
道
走
願
照
務
中
也

各
市
、
道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設
所
長
一
人
，
其

下
設
二
部
(
活
動
開
發
部
及
活
動
支
援
部
)
所
長

負
責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全
部
業
務
。

1

活
動
開
發
部

.. 

負
責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
中
、
長
期
發
展
計
畫
之
研
擬
、
基
礎
調
查

與
研
究
;
活
動
之
開
發
與
推
廣
;
活
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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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理
與
教
材
之
開
發
;

志
工
及
指
導
者
之
研

修
;
活
動
供
需
與
綜
合

管
理
等
。

2

活
動
支
援
部

.. 

服
務

活
動
記
錄
之
保
管
與
提

供
;
優
秀
志
工
表
揚
及

國
際
交
流
;
與
地
方
志

願
服
務
中
心
之
合
作
;

營
運
委
員
會
及
志
願
服

務
中
心
協
議
會
之
營

運
;
青
少
年
士
心
願
服
務

之
社
區
宣
導
;
青
少
年
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行
政
業
務
之
支
援
等
。

營運委員會

( 15 人)
肆
、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實
施

方
法

一
、
在
何
許
年
之
願
熙
務
活
動
課
程

村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之
申
請

希
望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青
少
年
前
往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申
請
參
加
志
願

服
務
後
，
接
受
中
心
一
定
時
數
教
育
後
，

按
個
人
意
願
依
序
分
發
，
從

事
服
務
工
作
。
申
請
方
法
由

學
生
選
擇
最
便
利
、
或
離
家

最
近
之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以

電
話
查
詢
、
傳
真
方
式
，
或

以
叮
叮
通
信
方
式
申
請
。
同

時
，
亦
歡
迎
學
生
直
接
前
往
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申
請
。

們
鬥
青
少
年
志
工
之
素
養
教
育

申
請
參
加
志
願
服
務
之

青
少
年
必
須
於
志
願
服
務
中

心
接
受
一
定
時
數
之
素
養
教

育
，
該
素
養
教
育
包
括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之

概
念
、
意
義
、
必
要
性
、
發
展
課
程
與
特
性
等
相

關
理
論
，
及
服
務
現
場
實
際
講
解
實
施
方
法
、
注

意
事
項
、
如
何
利
用
中
心
等
內
容
。

同
服
務
活
動
之
分
配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向
學
員
介
紹
活
動
內

容
後
，
學
員
可
選
擇
希
望
服
務
場
所
或
離
家
近
之

地
點
服
務
。

個
服
務
活
動
之
實
施

歷
經
前
述
程
序
之
學
生
，
自
行
選
擇
活
動
參

活動申請

斗活動實施|叫紀錄管理|

與
服
務
，
惟
於
服
務
前
，
需
先
聽
取
指
導
老
師
講

解
該
機
關
之
簡
介
、
服
務
內
容
、
實
施
之
服
務
活

動
內
容
，
及
服
務
期
間
應
學
習
之
知
識
與
擔
當
之

任
務
。同

結
果
之
紀
錄

學
員
結
束
服
務
活
動
後
，
將
服
務
結
果
送
回
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並
根
據
其
結
果
，
詳
細
紀
錄
每

位
青
少
年
參
與
服
務
情
形
，
並
隨
時
發
給
需
要
之

青
少
年
。

的
追
蹤
活
動

接
受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素
養
教
育
之
青
少
年
，

在
學
期
間
可
隨
時
追
加
服
務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青
少

年
學
生
在
學
期
間
接
受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一
次
教

育
，
畢
業
前
皆
可
隨
時
申
請
服
務
。

二
、
青
也f
年
之
願
m
m
務
之
營
運
與
管
理
體
家.• 
b 

下
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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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營運經Jf:

文化體育部

(行政支援、預算支援〉

韓國宵少年開發院

(工作支接﹒業務支援〉

」

伍
、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類
別
與

服
務
機
關

1\ \、
一
、

-
a
月
4
f年
之
願
照
務
之
類
別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內
容
係
依
據
社
會
服

務
活
動
而
訂
定
，
其
內
容
約
可
分
為
下
列
八
大
項

目

(主)青少年，芝顯Jl~務管理體家

希望參與志願服務之青少年

申請

付
扶
助
鄰
里
活
動

.. 

包
括
訪
問
不
幸
見
童
、

老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及
孤
獨
無
助
與
生
活
貧
困
之

鄰
里
。
具
體
活
動
事
項

.. 

l

照
顧
生
活
貧
困
之
見

童.. 
2

陪
伴
獨
居
老
人
聊
天
、
幫
忙
閱
讀
新
聞
、

社會福祉機關、設施、公共機關、團體等需要單位

韓國青少

年志願服

務中心

\---戶

" 1舌盟
活動

曲、于旨草

動紀錄

4 

(三)活動體家

書
報
、
清
理
房
屋
、
洗
衣
、
按
摩
身
體
、
餵
食
及

負
責
歌
唱
、
舞
蹈
、
演
劇
等
慰
勞
性
公
演

;
3

訪

問
特
殊
學
校
;
輔
導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之
學
業
與
陪

伴
嬉
戲
，
及
指
導
其
電
腦
課
程
等

;
4

陪
伴
身
心

障
礙
者
或
行
動
不
便
老
人
外
出
、
或
陪
同
其
前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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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場
與
參
加
活
動
、
會
議
等

;
5

了
解
身
心
障
礙

者
日
常
生
活
之
困
難
及
嘗
試
體
驗
視
障
者
學
習
課

業
之
困
難
:
6

幫
助
聽
障
者
接
聽
電
話
與
學
習
對

話.. 
7

幫
助
老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搭
乘
公
車
、
地

鐵
或
代
提
行
李
與
扶
助
爬
樓
梯

;
8

寫
信
或
運
送

慰
勞
品
慰
勞
國
軍
及
臥
病
者
。

叫
求
助
、
求
援
活
動.. 

包
括
參
與
災
難
、
災

害
現
場
之
協
助
或
重
建
工
作
。
具
體
活
動
事
項.. 

協
助
災
難
地
區
之
救
助
;
支
援
災
區
重
建
活
動
:

捐
血
:
捐
錢
、
募
集
衣
物
、
物
資
品
轉
送
災
區

等
。

同
業
務
支
援
活
動

.. 

包
括
協
助
人
力
不
足
之

公
家
單
位
、
社
會
團
體
、
企
業
及
醫
院
等
業
務
。

具
體
活
動
事
項

.. 

l

協
助
郵
局
、
區
公
所
、
圖
書

館
等
政
府
機
關
、
社
會
團
體
及
非
營
利
機
構
之
業

務
。
內
容
包
括
輔
助
文
書
之
申
請
;
代
填
住
址
、

資
料
整
理
、
影
印
、
文
件
整
理
;
整
理
闡
書
、
借

書
、
資
料
蒐
集
;
接
聽
電
話
與
剪
報

.. 

協
助
郵

件
、
宣
傳
品
之
發
送
及
分
類
;
郵
件
蓋
章
;
清
掃

與
清
除
雜
草
等
。

2

協
助
醫
院
或
衛
生
所
之
業

務
.. 

如
幫
患
者
理
髮
、
整
理
儀
容
、
沐
浴
、
散

步
、
物
理
治
療
等
;
與
患
者
聊
天
及
幫
忙
包
紮
傷

口
;
整
理
洗
物
品
;
整
理
接
待
室
:
及
協
助
接

待
、
清
掃
等
簡
單
業
務
。

倒
啟
蒙
、
指
導
活
動

.. 

包
括
教
導
民
眾
正
確

事
項
與
知
識
、
加
強
其
自
信
與
興
趣
及
指
導
民
眾

等
。
具
體
活
動
事
項
包
括
;
維
護
公
共
秩
序
、
交

通
秩
序
及
預
防
事
故
之
宣
導
;
維
護
學
校
周
邊
環

境
;
從
事
自
然
環
境
保
護
及
宣
導
維
持
清
潔
;
張

貼
各
種
活
動
海
報
;
利
用
電
腦
與
通
信
等
，
官
一
導

活
動
、
教
導
幼
稚
園
及
國
小
學
生
之
功
課
;
導
護

及
維
持
交
通
信
號
;
協
助
過
馬
路
及
十
字
路
口
;

協
助
學
習
不
佳
親
友
之
課
業
;
教
導
社
區
兒
童
與

成
人
特
殊
才
藝
等
。

的
問
社
區
開
發
活
動.. 

包
括
社
區
調
查
、
開
發

地
域
文
化
計
畫
等
。
具
體
事
項
如
下

.. 
l

正
確
瞭

解
社
區
活
動

.. 

包
括
掌
握
社
區
現
況
、
製
作
環
境

污
染
與
遺
跡
之
地
閩
、
蒐
集
鄉
土
方
言
與
傳
統
說

書
。
2

美
化
社
區
環
境
活
動

.. 

包
括
清
理
村
里
周

邊
環
境
、
修
剪
街
道
、
拾
撮
花
卉

.• 

修
剪
花
壇
與

整
理
荒
廢
墓
地
雜
草
;
拆
除
不
合
法
壁
報
、
清
除

橡
皮
糖
等
異
物
。

1

清
理
與
修
補
村
內
遊
樂
場

所
、
檢
查
交
通
安
全
設
施
及
調
查
活
動
等
。
4

調

查
社
區
福
祉
實
況

.. 

包
括
調
查
社
區
內
相
關
設
施

是
否
設
置
身
心
障
礙
者
導
盲
路
面
或
專
用
化
妝

室
、
是
否
設
置
老
人
扶
梯
、
調
查
燈
號
位
置
與
製

作
社
區
褔
扯
指
南
等
。
5

驅
逐
有
害
環
境

.. 

包
括

調
查
有
害
設
施
、
不
健
康
影
片
與
不
良
書
刊
;
調

查
韓
文
看
版
及
抗
議
有
害
書
信
;
驅
逐
有
害
環
境

與
推
動
健
全
文
化
活
動
。

的
資
源
環
境
保
護
活
動.. 

包
括
保
護
周
邊
自

然
環
境
與
動
植
物
並
清
理
相
關
設
施
。
具
體
事
項

如
下

.. 
L

清
理
周
邊
環
境
與
設
施
，
製
造
美
麗
清

潔
環

.. 

包
括
拾
撮
紙
張
與
垃
圾
;
宣
導
減
少
使
用

合
成
洗
濯
劑
及
禁
倒
生
活
廢
水
;
清
掃
地
下
室
周

邊
環
境
與
垃
圾
分
級
、
環
境
污
染
之
公
告
、
教
導

飲
食
習
慣
等
。
2

保
護
河
流
、
海
洋
等
自
然
環
境

與
防
止
環
境
污
染
等

.. 

包
括
禁
食
野
生
動
物
;
粉

刷
新
家
;
保
護
河
川
、
海
洋
及
山
坡
地
;
防
治
污

染.• 

回
收
污
染
物
質
。
1

關
心
環
境
問
題
及
努
力

維
護
清
潔
環
境

.. 

包
括
關
心
惡
化
環
境
之
商
品
、

鋁
製
品
、
牛
奶
瓶
及
紙
張
製
品
之
回
收
、
淨
化
有

害
環
境
等
。

例
傳
統
文
化
保
護
活
動

.. 

包
括
保
護
與
維
護

韓
國
文
化
遺
產
活
動
，
及
繼
承
敬
老
思
想
活
動
。

具
體
活
動
事
項
如
下

.. 
l

管
理
文
化
遺
跡
地

.. 
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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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
清
掃
遺
跡
地
周
邊
環
境
、
介
紹
觀
光
遺
跡
地
、

保
護
人
間
文
化
財
、
調
查
鄉
土
方
言
及
文
化
;
2

致
力
敬
老
思
想
活
動
之
繼
承

.. 

包
括
學
習
傳
統
文

化
、
舉
辦
敬
老
餐
敘
、
陪
伴
老
人
聊
天
。

川
合
作
交
流
活
動

.. 

包
括
地
區
間
或
都
市
、

農
村
間
或
國
際
問
之
合
作
、
參
與
難
民
救
援
等
活

動
。
具
體
活
動
事
項
如
下

.. 

L

地
區
間
服
務
活
動

之
合
作
交
流

•. 

包
括
與
其
他
地
區
志
願
服
務
圍
之

交
流
活
動
、
參
與
青
少
年
雪
嶽
山
環
境
營
或
貧
民

區
服
務
與
類
似
服
務
營
等
活
動
。
2

展
開
都
市
與

農
村
間
交
流
活
動

.. 

包
括
訪
問
農
村
與
幫
忙
插

棋
、
除
草
、
收
割

.. 

看
顧
農
村
兒
童
;
3

國
際
問

合
作
交
流
活
動

.. 

包
括
招
待
外
國
人
、
提
供
外
籍

生
住
宿
、
教
導
外
國
人
學
習
韓
文
與
韓
國
傳
統
文

化
、
為
外
國
難
民
募
捐
活
動
等
。

-
一
、m
m務
機
關

青
少
年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之
範
圍
，
不
僅
限
於

特
定
機
關
(
構
)
，
甚
至
於
社
區
服
務
及
森
林
、
海

洋
等
服
務
活
動
亦
包
括
在
內
。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
臨
務
的
地
點
仍
偏
重
機
關
為
主

。

士
心
願
服
務
單
位

依
活
動
目
的
約
分
為
八
大
類
型

.. 

付
政
府
機
關.. 

包
括
中
央
興
地
方
政
府
，
如

市
廳
、
區
廳
、
郡
廳
、
區
公
所
、
派
出
所
、
郵

局
、
消
防
署
等
。

們
鬥
宗
教
、
社
會
團
體.. 

包
括
非
營
利
組
織
之

宗
教
團
體
與
社
會
團
體
、
教
會
、
寺
廟
、
聖
堂
、

教
堂
、
宗
教
紀
念
堂
及
各
種
社
會
團
體
。

向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(
構
).. 

包
括
身
心
障
礙

者
、
老
人
、
兒
童
等
收
容
設
施
、
舉
辦
社
會
活
動

機
關
與
團
體
、
綜
合
醫
院
與
衛
生
所
。

欄
文
化
、
藝
術
設
施.. 

包
括
公
演
或
展
示
設

施
為
主
之
場
所
，
如
圖
書
館
、
博
物
館
、
文
化
會

館
、
市
郡
區
民
會
館
、
以
及
故
宮
、
陵
寢
及
其
他

遺
跡
。叫

阿
體
育
、
觀
光
設
施.. 

包
括
競
技
場
、
觀
光

地
、
遊
樂
場
、
公
共
體
育
設
施
、
市
民
公
園
及
體

育
公
園
等
。

開
青
少
年
設
施
、
團
體

.. 

包
括
青
少
年
休
閒

館
、
讀
書
室
、
青
少
年
勞
動
會
館
及
青
少
年
團
體

等
。

怕
事
業
機
構
(
企
業
)

.. 

包
括
參
與
企
業
服

務
活
動
及
非
營
利
機
構
之
各
種
活
動
等
。

川
川
社
區.. 

包
括
街
道
、
地
下
室
、
道
路
、
山

林
、
設
施
物
、
村
內
遊
戲
場
所
、
斑
馬
線
等
各
種

活
動
等
。

依
據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院
調
查
資
料
，
青
少

年
欲
服
務
單
位
依
序
為
1

社
褔
機
關
(
構
)
佔
百

分
之
二
十
八
﹒
一
二;
2

青
少
年
修
練
設
施
或
團
體

佔
百
分
之
十
七
﹒
一
二;
3

文
化
、
藝
術
設
施
佔
百

分
之
十
七
﹒

O
;
4
政
府
單
位
佔
百
分
之
十
四
﹒

一
二;
5

體
育
、
觀
光
設
施
佔
百
分
之
十
﹒
六
;
6

宗
教
、
社
會
團
體
佔
百
分
之
六
﹒
七

;
7

其
他
佔

百
分
之
五
﹒
九
等
。

陸
、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
現
況
與
特
色

韓
國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教
育
改

革
方
案
中
，
正
式
揭
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
後
，
學
生
利
用
寒
、
暑
假
期
間
前
往
各
地
區
新
成

立
的
社
會
福
祉
機
關
、
派
出
所
等
地
服
務
，
甚
至

社
會
服
務
相
關
活
動
亦
熱
烈
參
與
。
雖
然
社
會
大

軍
對
於
這
些
志
工
學
生
，
是
否
能
處
理
業
務
，
值

得
懷
疑
。
惟
整
體
評
價
而
是
一
口
，
適
切
地
將
業
務
分

配
予
學
生
，
細
心
指
導
，
學
生
應
可
勝
任
角
色
。

青
少
年
志
工
親
身
參
與
社
會
服
務
活
動
，
亦
可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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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
少
年
深
具
社
會
責
任
。

一
、
青
少
年
之
願
熙
務
之
現
況

付
參
與
服
務
場
所

依
據
韓
國
統
計
廳
之
調
查
統
計
，
一
九
九
一

年
十
五
|
十
九
歲
青
少
年
曾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者
，

佔
百
分
之
十
三
﹒
六
。
一
九
九
五
年
五
月
三
十
一

日
發
表
教
育
改
革
方
案
時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七
﹒

八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則
高
達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﹒
八

(
註.. 

當
時
係
以
四
百
七
十
三
位
漢
城
高
中
生
為
調

查
對
象
)
。
依
據
蓋
洛
普
一
九
九
八
年
之
調
查
，
青

少
年
曾
經
服
務
之
場
所
依
序
為

.. 

政
府
機
關
與
公

共
場
所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一
﹒
五
;
社
會
褔
扯
機
關

與
設
施
占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﹒
八

.. 

學
校
占
百
分
之

二
十
二
﹒
六
;
社
區
古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﹒
六
。

叫
參
與
時
間

依
據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一
九
九
八

年
調
查
統
計
，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時
間
平
均
為
十

八
小
時
。
韓
國
教
育
部
提
供
各
市
、
道
教
育
廳
一

年
間
服
務
實
況
及
學
生
一
年
間
服
務
的
時
數
，
再

由
市
、
道
教
育
局
長
依
照
市
、
道
教
育
廳
法
，
自

行
決
定
學
生
應
服
務
之
時
數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漢

城
、
華
山
、
大
邱
、
忠
清
北
道
及
慶
尚
南
道
等

地
，
學
生
服
務
時
間
為
四
十
小
時
;
江
原
道
、
全

羅
北
道
等
地
為
三
十
時
;
仁
川
、
光
州
、
大
田
、

忠
清
南
道
等
地
二
十
小
時
;
京
豔
道
為
十
小
時

.. 

全
羅
南
道
、
慶
尚
北
道
、
濟
州
島
等
地
學
生
於
學

校
服
務
即
可
。
一
九
九
九
年
大
田
、
慶
向
南
道
等

地
學
生
服
務
時
間
修
正
為
三
十
小
時
;
董
山
、
大

邱
、
仁
川
、
光
州
、
京
說
道
、
江
原
道
、
忠
清
北

道
、
忠
清
南
道
、
全
羅
北
道
、
慶
尚
北
道
、
濟
州

島
等
地
修
正
為
二
十
時
.. 

漢
城
、
全
羅
南
道
等
地

修
正
為
十
小
時
。

此
外
，
韓
國
自
一
九
九
五
年
起
，
由
漢
陽
大

學
實
施
一
學
期
一
社
會
服
務
學
分
後
，
已
有
五
十

餘
所
大
學
相
繼
實
施
，
且
教
育
部
亦
有
計
畫
地
培

訓
國
、
高
中
生
及
大
學
生
之
志
工
。
韓
國
大
學
教

育
協
議
會
與
大
學
社
會
服
務
協
議
會
(
由
大
學
校

長
擔
任
委
員
長
)
預
計
未
來
大
學
修
業
科
目
，
將

該
項
課
程
列
為
教
養
科
目
或
必
修
課
程
，
同
意
加

入
此
計
畫
之
大
學
己
高
達
一
五
六
所
，
未
來
仍
持

續
增
加
中
。
目
前
韓
國
研
究
所
課
程
專
攻
志
願
腫

務
者
亦
持
續
增
加
中
。

另
外
，
韓
國
法
務
部
亦
自
一
九
九
一
年
起
於

七
個
直
轄
市
、
道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針
對

犯
罪
者
成
立
社
會
服
務
制
度
，
由
志
工
為
犯
罪
者

指
導
相
關
事
項
，
並
計
劃
設
置
專
業
人
員
從
事
心

理
輔
導
。
由
此
，
可
觀
出
韓
國
政
府
近
年
來
相
當

重
視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
二
、
青

-
r年
之
願
照
務
之
持
色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係
以
鍛
鍊
青
少
年
身
心
為

目
的
之
一
項
活
動
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青
少
年
經

由
服
務
活
動
之
安
排
，
學
習
正
確
人
生
觀
，
健
全

人
格
成
長
，
積
極
地
思
考
未
來
方
向
。
因
此
，
各

級
學
校
、
團
體
、
國
民
均
認
為
志
願
服
務
之
重
要

性
。

韓
國
推
動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雖
面

臨
募
集
青
少
年
志
工
無
連
貫
性
、
服
務
計
畫
不
完

備
、
專
業
指
導
人
力
不
足
、
教
師
與
學
生
理
解
不

足
及
宣
傳
不
足
等
現
象
，
惟
該
項
活
動
仍
有
下
列

特
色

.. 
付
建
立
全
國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體
制

韓
國
為
推
動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，
特
於

各
市
、
道
單
位
設
置
一
所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
心
。
目
前
韓
國
十
六
個
市
、
道
均
已
設
置
青
少
年
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負
責
該
轄
區
內
之
志
願
服
務
活

動
，
雖
然
當
地
社
會
與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有
關
機

關
、
地
方
政
府
、
學
校
等
服
務
活
動
連
結
不
足
，

但
政
府
亦
考
量
各
地
區
之
人
口
、
距
離
等
條
件
，

逐
年
擴
大
增
設
服
務
中
心
與
擴
編
預
算
。
並
於
漢

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刊
/
心

「H
U

Q
/心

月三年十九國民華中



城
成
立
中
央
本
部
統
籌
與
連
結
全
國
志
願
服
務
中

、
心
。

叫
積
極
開
發
、
推
廣
、
支
援
各
種
志
願
服
務

計
畫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最
大
障
礙
在
於
參
與
服
務

意
願
不
足
，
實
際
參
與
活
動
之
志
工
無
準
備
時
間

與
集
中
在
寒
、
暑
假
期
間
服
務
等
。
志
願
服
務
無

法
活
絡
之
主
要
因
素
在
於
青
少
年
課
業
之
負
擔
，

服
務
活
動
計
畫
之
不
足
等
缺
失
。
尤
其
是
實
施
志

願
服
務
之
機
關
，
最
大
的
困
難
點
在
於
志
願
服
務

之
事
前
教
育
問
題
。
為
使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性

化
及
開
發
多
樣
化
活
動
內
容
，
文
化
觀
光
部
特
於

一
九
九
九
年
舉
辦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博
覽
會
、
服

務
計
畫
示
演
會
及
說
明
會
等
，
促
進
學
校
與
服
務

機
關
聞
之
連
結
。

同
二
O
O

一
年
是
「
韓
國
訪
問
年
」
並
舉
辦

世
界
技
能
競
賽
活
動
(
以
青
少
年
選
手
為
主
)
，
二

O
O
二
年
將
舉
辦
「
世
界
盃
足
球
賽
」
等
國
際
大

型
活
動
。
為
此
，
中
央
政
府
及
各
市
、
道
、
青
少

年
士
心
願
服
務
中
心
，
已
徵
選
地
區
內
青
少
年
志
工

參
與
活
動
，
培
訓
適
合
人
力
。
募
集
、
選
拔
範
圍

包
括
外
國
語
，
電
腦
、
文
化
藝
術
等
專
業
領
域
為

主
。
各
市
、
道
負
責
選
拔
培
訓
五
百
名
志
工
，
預

計
約
培
訓
八
千
名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專
業
人
力
。

當
C
Z

宣
佈
二
O
O

一
年
為
「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
年
」
'
韓
國
文
化
觀
光
部
已
發
動
二
十
餘
民
間
團
體

並
組
織
為
「
韓
國
委
員
會
」
積
極
參
與
活
動
，
有

計
畫
的
推
動
業
務
。

阿
藉
由
自
(
丘
。
汁
。

g
3
六
)
之
成
立
，
有
效
地

提
供
服
務
資
訊

目
前
韓
國
各
、
市
道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
係
按
中
心
別
，
將
志
願
服
務
與
管
理
等
相
關
資

料
，
輸
入
電
腦
並
提
供
使
用
，
雖
因
資
訊
化
低
與

管
理
人
力
不
足
等
因
素
而
無
法
活
用
。
但
未
來
中

央
服
務
中
心
擬
依
照
各
市
、
道
志
願
服
務
中
心
之

服
務
人
力
、
服
務
需
要
、
指
導
者
、
各
種
計
畫
等

綜
合
地
、
有
系
統
地
管
理
，
提
供
資
訊
，
促
進
青
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之
管
理
，
建
立
資
料
庫
銀
行
，
改

善
現
行
使
用
各
服
務
中
心
之
資
訊
網
計
畫
，
淘
汰

使
用
率
低
或
過
時
資
料
，
隨
時
更
新
資
料
，
促
進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等
。

因
行
政
部
門
與
管
理
機
關
、
團
體
緊
密
合
作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與
成
人
志
願
服
務
一
樣
，

均
需
指
導
者
之
現
場
分
配
，
日
前
韓
國
青
少
年
志

工
研
修
係
依
照
各
服
務
中
心
別
實
施
。
韓
國
針
對
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青
少
年
加
強
教
育
，
對
參
與
活

動
實
務
者
、
服
務
中
心
職
員
、
輔
導
員
等
對
象
，

亦
適
時
開
發
適
合
研
修
計
畫
，
期
望
提
昇
青
少
年

士
心
願
服
務
指
導
人
力
資
質
。
未
來
更
以
中
央
服
務

中
心
之
志
工
與
指
導
者
為
對
象
，
加
強
輔
導
與
研

修
能
力
。另

外
，
為
使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更
靈
活

化
，
特
加
強
社
區
內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管
理
機
關

問
之
合
作
、
及
與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如
教
育
部
、
文

化
觀
光
部
等
密
切
合
作
。

梁
、
結

論

韓
國
近
年
來
政
府
與
民
間
極
力
推
動
志
願
服

務
工
作
，
不
僅
研
訂
志
願
服
務
振
興
法
(
目
前
國

會
正
審
查
中
)
，
文
化
觀
光
部
為
活
絡
青
少
年
志
願

服
務
，
培
育
健
全
的
青
少
年
，
亦
研
訂
有
效
的
政

策
方
案
，
並
與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院
，
共
同
舉
辦

青
少
年
志
願
服
務
博
覽
會
，
呼
籲
青
年
學
子
參
與

社
會
服
務
。
部
分
企
業
於
招
募
新
職
員
時
，
亦
相

當
重
視
是
否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經
驗
，
凡
曾
參
與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優
先
錄
用
。

筆
者
二
O
O
0
年
九
月
底
前
往
韓
國
慶
尚
南

道
蔚
山
市
參
加
第
一
屆
亞
太
青
年
技
能
營
時
，
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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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
體
會
韓
國
為
辦
理
該
項
活
動
，
蝕
召
甄
選
許
多

志
工
參
與
，
尤
其
大
量
動
用
通
曉
外
國
語
文
之
青

年
學
生
，
每
一
代
表
團
都
安
排
一
位
志
工
，
擔
任

大
會
與
代
表
團
間
之
溝
通
協
調
，
及
處
理
相
關
事

務
外
，
更
兼
任
代
表
團
的
翻
譯
工
作
，
服
務
期
間

僅
支
領
微
薄
交
通
費
三
日
韓
幣
五
千
元
|
折
合

新
台
幣
一
四
三
元
)
。
此
外
，
志
工
間
選
出
一
位

古
泣
。
同
負
責
吩
咐
相
關
事
項
及
傳
達
最
新
消
息
。
由

於
志
工
們
身
上
均
穿
著
一
件
印
有
5
-
E
H
m叩
門
臼
字
的

藍
色
小
背
心
，
與
會
各
國
代
表
國
成
員
如
有
需

求
，
均
很
容
易
找
到
援
助
對
象
，
如
有
訊
息
欲
與

大
會
聯
繫
溝
通
，
亦
可
請
他
們
代
為
傳
達
。
此
次

會
議
圓
滿
達
成
任
務
，
志
工
可
謂
最
大
功
臣
。
因

此
，
未
來
我
國
辦
理
國
際
性
會
議
或
大
型
活
動

時
，
韓
國
募
集
志
工
對
象
、
方
式
及
事
前
教
育
制

度
，
值
得
我
國
參
考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韓
國
中
央
大
學
社
會
發
展
研
究
所
碩

士
、
行
政
院
勞
委
會
職
訓
局
編
審
)

。
參
考
書
目

青
少
年
自
願
奉
仕
列
展
望
卦
課
題
主
催.• 

韓
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院
後
援

.. 

文
化
體
育
部
場

所.. 
世
宗
文
化
會
館
日
期

•• 

一
九
九
七
年
六
月

二
十
七
日

(
3位
)
十
四

•• 

O
O
|
十
七.• 

。

。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院
印
製

青
少
年
自
願
奉
仕
專
門
指
導
者
研
修
教
材
韓
國
青

少
年
開
發
院
自
願
奉
仕
川
川
)
計
印
製
一
九

九
七
年
十
一
月
三
日
至
十
一
月
七
日

青
少
年
自
願
奉
仕
所
」
叫
川
職
員
職
務
研
修
教
材
主

催.. 
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院
自
願
奉
仕
中
心
後

援•• 

文
化
觀
光
部
二
O
O
0
年
七
月
六
日

(
4
/
弦

)
至
七
月
八
日
(
主
)

青
少
年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什
呀
。
叫
考
次
世
汁
?

如
。
生
吐
d
可
川
M
o
u勾
川
川
〈
井
，
可
考
茅
。
斗
叫
她

吐
/
。
特
耐
心
)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院
發
行
一
九
九
六

年
六
月

二
十
一
世
紀
青
少
年
自
願
奉
仕
政
策
耳
推
進
方
向

研
究
報
告
九
九
i
R

五
六
韓
國
青
少
年
開
發

院
發
行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二
月

青
少
年
自
願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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